
农业农村部关于修改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
评价管理办法》的决定（征求意见稿）

农业农村部决定对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

理办法》作如下修改：

一、第十八条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二款：“鼓励从

事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的单位建立或共享专用

的试验基地。”

二、对附录Ⅰ作如下修改

（一）将“二、转基因植物试验方案”中的“品

种、品系”修改为“转化体”。

（二）将“三、转基因植物各阶段申报要求”3.2

修改为:“试验转基因植物材料数量：一份申报书只能

申请 1 个转化体，其名称应与前期试验阶段的名称或

编号相对应。”

（三）将“三、转基因植物各阶段申报要求”3.3

中的“应在批准过环境释放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进行”

修改为“应在试验植物的适宜生态区进行”。

（四）删除“三、转基因植物各阶段申报要求”

3.5.10。

（五）将“三、转基因植物各阶段申报要求”4.1

修改为：“项目名称：应包含目的基因名称、转基因植



物名称等几个部分，如转 cry1Ac 基因抗虫棉花 XY12

的安全证书。”

（六）将“三、转基因植物各阶段申报要求”4.2

修改为：“一份申报书只能申请转基因植物一个转化体，

其名称应与前期试验阶段的名称或编号相一致。”

（七）删除“三、转基因植物各阶段申报要求”

4.3

（八）将“三、转基因植物各阶段申报要求”4.4

修改为：“首次申请安全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五年；需

要延续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一年内向农业转基因

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，经农业转基因生物安

全委员会评价后提出是否准予延续及延续有效期的意

见，由农业农村部作出决定。”

（九）将“三、转基因植物各阶段申报要求”4.7

修改为：“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 2 个及以上

转化体杂交获得的转化体组合，应当从生产性试验阶

段开始申报安全性评价。

“使用已经取得安全证书的转化体进行转育的，

应当向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报告；在生产

应用前，还应当提交具备检测条件和能力的技术检测

机构出具的转基因目标性状与转化体特征特性一致性

检测报告。”



三、将有关条款中的“农业部”修改为“农业农

村部”。

本决定自 2021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》根据本决

定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

